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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70         证券简称：安控科技        公告编号：2016-149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厦门安控联润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18 日召开

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厦门安

控联润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将持其有的控股子公司厦门安控联润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安控”）51%股权协议转让给自然人边洁女士，股

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51 万元。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1、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2016 年 7 月 11 日，公司与自然人边洁女士签订了《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与边洁关于厦门安控联润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协

议”），公司同意将其持有的厦门安控 51%股权转让给自然人边洁女士。根据华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审计基准日出具的

《厦门安控联润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会审字[2016]3686 号），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厦门安控净资产为人民币 51.01 万元。交易双方以此为依据，最终确

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51 万元（即公司向边洁转让厦门安控 51%股权的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51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将不再持有厦门安控

股权。 

2、本次交易履行的审批情况 

本次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事项已经公司 2016年 7月 1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

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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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边洁，女，身份证号码：34122619760407XXXX，现任厦门安控总经理。 

三、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3M000191J2J 

名  称：厦门安控联润科技有限公司 

类  型：法人商事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  所：厦门市思明区环岛东路999号之七十 

法定代表人：成波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5年08月24日 

营业期限：自2015年08月24日至2035年08月23日 

经营范围：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通信设备零

售；其他电子产品零售。 

2、本次转让前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 

转让前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资本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10 货币 51% 

北京益希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90 货币 49% 

合计 1,000 货币 100% 

转让后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资本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边洁 510 货币 51% 

北京益希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90 货币 49% 

合计 1,000 货币 100% 

3、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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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3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510,130.48 510,130.48 

总负债 32.62 32.62 

净资产 510,097.86 510,097.86 

营业收入 0.00 0.00 

营业利润 0.00 130.48 

净利润 0.00 97.86 

注：2016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2015 年度财务报表业经审计。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边洁 

厦门安控联润科技有限公司系于 2015 年 8 月 24 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3M000191J2J；认缴注册资本总额为人民币 1,000 万元；

转让方认缴出资额为 510 万元，持股比例为 51%；北京益希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为 490 万元，持股比例为 49%。 

经友好协商，公司同意将其持有的厦门安控 51%股权全部转让给边洁，边

洁同意受让。现双方根据《公司法》和《合同法》的规定，就本次转让股权事宜，

达成如下协议： 

 1、股权转让的价格： 

交易各方同意，本次交易中标的股权交易价格以受让方与转让方协商确定，

最终确定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51 万元（即公司向边洁转让厦门安控 51%股权

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51 万元）。 

2、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和方式： 

受让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的三十(30)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一次性支付转让

价款人民币伍拾壹万元（￥510,000 元）。 

3、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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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让方在支付转让价款后十五(15)个工作日内，转让方和标的公司应向工商

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本次股权转让以及附随的公司章程变更、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变更等公司变更登记和备案手续。 

4、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转让方董事会通过，并与受让方签署盖章后生效。 

五、涉及转让股权的其他安排  

公司不存在为厦门安控提供担保、委托理财；厦门安控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

资金的情况；本次转让的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

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六、股权转让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事项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交易完成后，厦门安控将

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本次转让厦门安控股权有利于公司优化战略布

局，集中精力和资源做强主营业务，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符合全体股东和公

司利益。本次交易将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带来重

大影响，也不会损害广大中小股东和投资者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2、《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边洁关于厦门安控联润科技有限公司之股

权转让协议书》；  

3、《厦门安控联润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会审字[2016]3686 号）。  

 

特此公告。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7 月 18 日 

 




